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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企业管理模式的

通知 

 

吉建安〔2019〕9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公用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公用局：  

  为扎实推进建筑市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理行业乱象，进一步促进建筑

业健康安全发展，提升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综合管理水平，解决起
重机械租赁、安装、拆卸、维修保养工作脱节、技术人员力量缺失、专业化水

平不高等问题，确保安全生产，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吉林省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在全省范围内

推行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以下简称“建机一体化”）企业管理模式。具

体如下：  

  一、“建机一体化”企业管理模式  

  “建机一体化”企业管理是指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租赁、安装

（含升降、附着）、拆卸、维修、保养等工作由一家具备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资质、达到一定技术条件、能够独立承担“一体化”管理的企业组织实

施。  

  二、“建机一体化”企业设立模式  

  （一）资质条件。  

  “建机一体化”企业必须具备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及相应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  

  鼓励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与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整合资源，
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二）机构、制度建设条件。  

  “建机一体化”企业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各工种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设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机构，保证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确保企

业服务质量与安全生产。  

  （三）人员条件。  

  1.“建机一体化”企业应根据企业规模配备专业齐全、人数合理的管理队

伍和特种作业人员队伍，及时开展安全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强自身技术能力，
并为员工配备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2.“建机一体化”企业应配备下列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和经考核或培训合格
的技术工人：  

  2.1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数量未超过 30 台的，在《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标准》三级资质标准基础上增加建筑起重机械维修工和电器维修工工
种，建筑起重机械维修工不少于 3 人，电器维修工不少于 1 人。  

  2.2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数量超过 30 台，未超过 60 台的，在《起重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二级资质标准基础上增加建筑起重机械维修工和电
器维修工工种，建筑起重机械维修工不少于 5 人，电器维修工不少于 2 人。  

  2.3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数量超过 60 台，未超过 90 台的，在《起重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一级资质标准基础上增加建筑起重机械维修工和电

器维修工工种，建筑起重机械维修工不少于 7 人，电器维修工不少于 3 人。  

  2.4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数量超过 90 台的，企业可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建筑
起重机械设备数量超过 60 台，未超过 90 台的人员数量配备基础上适当增加专

业技术管理人员和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工人。  

  （四）设备、场地条件。  

  “建机一体化”企业应当具有一定数量技术性能良好、质量稳定、安全保

护装置齐全、灵敏、可靠的建筑起重机械和一定规模的维护保养场地。企业有

可供租赁的自有建筑起重机械的总数不少于 30 台，有维护保养设施及场所面积

不少于 2000m
2
，随着建筑起重机械数量的增加适当扩大维护保养场地面积。  

  三、“建机一体化”企业运行模式  

  “建机一体化”工作的开展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地方标准，

“建机一体化” 企业与使用单位签订“建机一体化”合同、“建机一体化”企

业建立自有产权起重机械设备安全技术档案、设备出租、安装拆卸、检查、维
护保养的运行模式。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与“建机一体化”企业签订的服务合同，应明确各

自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建机一体化”企业应服从施工总承包单位、使用

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各方主体依法承担安全生产责任。  

  “建机一体化”企业应建立起重机械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和建筑起重机械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保养期限及起重机械的实际情况，编制
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方案，明确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周期，并由“建机一

体化”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施工总承包单位审批，报监理单位审查通过后执

行。  

  总承包单位、使用单位和“建机一体化”企业对起重机械的运行情况进行

现场检查，如实填写相关检查记录，发现建筑起重机械存在安全隐患或出现设

备故障等异常情况立即停止使用，相关责任方应及时定人、定时间、定措施，

立行立改，消除隐患。监理单位对起重机械检查、维护保养情况实施旁站监

督。  

  四、“建机一体化”名录管理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建立“建机一体化”企业名录，定期发布各地推

荐的“建机一体化”企业，符合条件进入名录的企业可在全省范围内承接“建

机一体化”服务业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安全监督机构应加大对“建机一体化”

企业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对存

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存在重大隐患，应及时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核实后立即清退出“建机一体化”名录。  

  五、“建机一体化”工作鼓励政策  

  （一）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推行“建机一体

化”管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宜选择“建机一体化”企业提供“建

机一体化”服务。政府投资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鼓励优先选用“建

机一体化”企业提供的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服务。  

  （二）对采用“建机一体化”管理的项目在评选全省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和

省级标准化示范工地可适当增加相应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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